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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

（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

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

函〔2018〕887号）等文件的要求，2023年 12月 28日，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

司在攀枝花市东区主持召开了四川省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生产矿山工程水土

保持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单位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中冶长天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和攀钢集团矿业公司设计研究院、施工单位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特种分公司、监理单位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测单位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四川璨鼎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验。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单位提交了《四川省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生产矿山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成员及与会代表观看了工程影像，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汇报，以及方案编制单

位、监理、监测、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经讨论、质询，形成验收意见如

下：

（一）项目概况

四川省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生产矿山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西区，

地理坐标：东经 101º44´20"～101º45´18"，北纬 26º35´35"～26º35´54"。

生产矿山始建于 1970年，项目由朱兰矿采场、尖山采场、石灰石矿采场、

白云石采场、朱矿铁路排土场、肖家湾排土场、石灰石矿东排土场和尾矿库组

成。

由于马家田尾矿库已完成阶段验收并取得了四川省水利厅出具的水土保持

验收回执。故本次验收范围不包含马家田尾矿库。

其中朱、兰矿采场、尖山采场、朱矿铁路排土场、白云石采场争对建设期

验收，尖山采场、石灰石采场、肖家湾排土场、石灰石矿东排土场已闭矿，争



对闭矿期验收。

1、建设期

（1）朱、兰矿采场、尖山采场：其中朱、兰矿采场 345.60hm2，尖山采场

61hm2，1958年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朱家包包矿区、兰家火山矿区、尖包包矿

区）提交勘探地质报告后，朱矿于 1964年开始基建，1974年建成设计能力 700

万 t/a的大型露天开采铁矿山；兰山和尖山于 1966年同时基建，1972年建成年

产矿石 650万吨设计能力的露天开采矿山（其中兰山 500万吨/年，尖山 150万

吨/年），三个矿段设计能力合计 1350万吨/年。

（2）白云石矿采场：面积 16.54hm2，自 1972年开始开采，截至 2017年 1

月 1日，采矿权范围内保有白云岩矿资源储量 886.77万 t，矿山设计年产 30万

t，可开采年限为 16年。

（3）铁矿排土场：占地面积 359.87hm2，2023年已排置废石 2.305亿 m3，

设计总容量为 3.64亿 m3，台阶边坡角：33.69°（1:1.5）；整体边坡角 21～

26°。堆置高度 297m，呈多台阶排土，已形成 1230m标高以下Ⅰ土(30m-

80m)、1230-1270m标高Ⅱ土、1270-1310m标高Ⅲ土、1310-1350m标高Ⅳ土、

1350-1372m标高Ⅴ土。

2、闭矿期

（1）石灰石矿采场：该矿占地面积 107.08hm2，矿山设计产量 120万 t/a，

为山坡形露天矿，石灰石矿采场已经于 2018年 10月停止开采，进入到覆土、

植被恢复阶段，目前已完成植被恢复，植被恢复效果较好。

（2）肖家湾排土场：占地面积约 88.5hm2，兰尖铁矿肖家湾排土场位于尖

山采场以东，兰尖铁矿二生活区以北的山坡上，共分为 1670m、1630m、

1615m、1600m、1585m、1570m、1555m、1540m、1525m、1445m、1390m等

多个受土平台，台阶段高最大达 90m，排土场长约 1km，宽约 0.6km，堆土量

为 4000万 m3，为自下而上分台阶覆盖式排土，主要收容尖山采场剥离的废

石。目前已完成植被恢复，植被恢复效果较好。

（3）石灰石矿东排土场：占地面积为 43.8hm2，东土场采用压坡脚式高台

阶排土，排土场采用前进式推排工艺，现阶段东土场形成有 1200m、1235m、

1275m、1305m、1305m、1320m等多个平台。堆土量为 1666.56万 m3。现排土



水平为 1315m。目前已完成植被恢复，植被恢复效果较好。

本项目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1005.85公顷，均为永久占地。

本项目本项目挖方量为 79.729万 m3（含表土剥离 39.21万 m3），填方量为

136.162 万 m3（含表土回覆 120.04 万 m3），借方 88.752 万 m3（均为外购表

土），弃方量为 32.319万 m3，其中石灰石矿采场、白云石采场及石灰石矿东排

土场弃方全部运至石灰石矿东排土场，尖山采场弃方全部运至肖家湾排土场、

朱兰采场弃方全部运至铁路排土场。

工期：朱兰采场：1964年朱矿开始基建，1974年建成设计能力 700万 t/a

的大型露天开采铁矿山，1966年兰山开始基建，2012年兰山采场和朱矿采场，

两采场已经连成一个采场。2005年底前了完成朱、兰矿采场进入中深部开采所

需的基建工程，主要有边坡加固、4号排洪平硐、岩石渗流体、防排水、挡石

坝及通风平巷等工程；

尖山采场：1966年尖山露天采场开始基建，1970年尖山采场开始建成投

产，2011年露天开采结束，转为地下开采。

石灰石矿采场及东排土场：1970年 5月 30日石灰石矿采场建成投产，2018

年采场停采、东排土场停止排土，2019年 9月完成石灰石矿和东排土场的生态

恢复。

白云石采场：1972年白云石采场投产，2017年开采至 1275m水平，目前

仍在进行开采。

铁路排土场：1970年铁路排土场开始排土，截止 2023年已排置废石量为

2.305亿 m3，目前在继续排土。

肖家湾排土场：1965年肖家湾排土场开始排土，2017年结束受土，2022年

12月完成生态修复。

工程总投资约为 19.80亿元，土建投资约为 11.40亿，资金来源为业主自

筹。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07年 6月 20日，水利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关于四川省攀钢集团

矿业公司生产矿山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水保函〔2007〕171号）予以批

复。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朱、兰矿采场防治区、尖山采场防治区、



石灰石矿采场（含白云石）防治区、朱矿铁路排土场防治区、肖家湾排土场防

治区、石灰石矿东排土场防治区、尾矿库防治区 7个防治区。由于项目尾矿库

防治区（马家田尾矿库）已完成验收。本次验收仅针对其余 6个防治分区。批

复水保方案中朱、兰矿采场防治区、尖山采场防治区、石灰石矿采场（含白云

石）防治区、朱矿铁路排土场防治区、肖家湾排土场防治区、石灰石矿东排土

场防治区的防治责任范围为 1365hm²；直接影响区总面积为 249hm²，项目建设

区面积为 1116hm²。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攀钢集团矿业公司设计研

究院在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将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程一并

进行了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接受委托承担本项目的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后，成立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小组，按照监测技术规范展开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时段从 2021年 8月至 2023年 11月，采用定位监测和调

查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设置监测点位 24个，提交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

案、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10份、水土保持监测年报 1份。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扰动地表面积 1005.85公顷，各项指标均达到并超

过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治理率达到 98.45%，水土流

失总治理度达到 96.59%，实际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0.988，实际拦渣率达到

99.85%，实际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8.45%，林草覆盖率达到 96.59%。

水土保持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合

理，工程的扰动范围得到有效控制，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各类措施，

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实施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能基本控制和减少施工过

程中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2年 12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璨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水土

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于 2022年 12月至 2023年 11月多次现场核查，收集

并查阅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资料，在水土保持措施、效果及其工作程序满



足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后，于 2023年 12月编制完成了《四川省攀钢集团

矿业公司生产矿山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依据验收报告结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

手续完备；水土保持工程管理、设计、施工、监理、监测、财务等建档资料齐

全，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设施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报告的要求

建成，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符合水土保持的要求；工程建设期

间管理制度健全，较好地控制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方案设计的六大指标

均达到并超过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的要求及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技术标准。

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转，符合交付使用

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措施已得到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

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项目实施过程中，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

件，同意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1、朱矿铁路排土场水土保持方案阶段设置有 6座挡石坝，建设单位根据现

场情况实施了 2座挡石坝，后期应根据现场情况进行挡石坝设置。

2、尖山采场由露天转地下开采后采用崩落法，露天坑大部分区域为覆盖

层，由于目前露天坑还未使用完成，相应该分区植物措施量暂未实施，因此，

后续工程开采结束，露天坑使用完毕后应及时按照自然资源规划部门批复的专

项生态恢复方案进行落实。

3、朱、兰矿采场、朱矿铁路排土场、白云石采场争对建设期阶段验收，根

据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生产运行期结束后及时对裸露区域进行植被恢

复。

4、部分区域植物措施需加强管护，对植被恢复较差的区域，进行撒播草籽

绿化，使其能更好固土保水，在旱季加强对植物措施浇水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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